
投诉处理决定书
信财购投诉〔2025〕1号

投诉人：赣州舟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法定代表人：肖长春 
联系方式：18607977789
地  址：江西省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一路东侧、天骄路北侧A-1厂房三楼 
被投诉人1：赣州市信丰生态环境局
联系人：吕慧
联系方式：18779073846
地  址：信丰县解放东路186号
被投诉人2：江西日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喜英
联系方式：15727769094
地  址：信丰县迎宾大道中段城市便捷酒店九楼
投诉人因不满意赣州市生态环境局于2025年1月6日作出的质疑答复，于2025年1月10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一、基本情况
江西日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接受采购人赣州市生态环境局的委托，对信丰县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及污染防治工程项目，项目编号：JXRC2024-XF-C011，进行竞争性磋商（不见面开标）采购。2025年1月2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竞争性磋商公告；2025年1月6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竞争性磋商澄清更正公告；2025年1月14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项目暂停公告；2025年1月5日，投诉人向采购人提出质疑；2025年1月6日，采购人就质疑事项作出答复；2025年1月10日，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我局进行投诉。目前，该项目处于暂停状态。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
采购文件评分参数“技术分，施工方案：响应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施工方案，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①施工组织部署、②工期控制管理目标及保证措施、③安全生产控制管理目标及保证措施、④质量控制管理目标及保证措施、⑤施工技术措施、⑥施工合理化建议、⑦项目关键部位分析及专项施工措施、⑧本项目的重点难点措施等，每具备以上一项内容得3分，全部具备得24分。在此基础上，提供的方案内容编制完整、科学合理、完全符合项目实际需求的每小项加2分；内容编制基本完整、合理、基本符合实际需求的，每小项加1分；内容编制简单、不完整、不符合实际需求的不加分，本项最高得40分”未依法细化和量化评审因素，方案分评委裁量权16分之多，评审专家裁量权过大，破坏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认为该评分参数具有较大的倾向性，违反公平公正的招标原则。
投诉请求：
及时制止采购人和代理机构的违法行为，延期修改招标文件，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二、事实查明与认定
经核查：
经查看本项目采购文件评分参数具体条款，响应供应商“制定提供的施工方案是否具备上述①至⑧项内容”是客观的，是可以辨认的。但所提供的“施工方案中上述①至⑧项内容”是“编制完整、科学合理、完全符合实际需求”，还是“基本完整、合理、基本符合实际需求”，亦或是“编制简单、不完整、不符合实际需求”没有明确的判断依据和客观的判断标准。该参数设置不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九条“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应当客观，量化指标应当明确相应等次，有连续区间的按照区间划分等次。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并尽可能明确其中的客观、量化指标。”的要求，因此投诉人投诉事项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质疑函与质疑答复、投诉书、相关说明材料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三、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投诉事项成立，责令采购人修改完善采购文件后，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信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信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信丰县财政局
2025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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